
 

对于欧盟市场数字内容指示的更新 

欧洲联盟委员会开始了多项行动，以限定欧盟中单个数字市场用于具体操作

的法律框架。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在 2018 年 5 月 25 日实施的一般数据保护条

例（欧盟条例 2016/679，下称 GDPR，全文可参见此处）涉及了对于自然人关

于个人数据处理和自由转移的保护。该条例包括关于自然人个人数据保护的原则

和规则。 

然而，除了所谓的“个人”数据，对于数字化数据的收集、处理、获取、转移、

使用、拥有或控制的法律法规，在欧盟的立法上还存在着国家层面的限制和法律

上的不确定性。欧洲的数字市场的成长可能被法律屏障所阻碍，例如，限定了特

定的、地理限制的区域的法律法规，而其中该区域需要收集、处理、或存储特定

数据。 

进一步的，现行的用于消费者的欧洲法律没有涉及消费者和数字服务提供者

的商业关系的一些方面，尤其是对于在服务不恰当的情况下对于所提供数字内容

的获取、由消费者通过使用服务产生的数字化数据的拥有和/或控制、以及消费

者和提供者之间的合同终止条款这些方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成员国正致力于起草调整此类关系的数字内容指示

（下称 DCD）（全文可参见此处）。 

该 DCD 提供了若干条例，例如使得消费者能够行使其权利以在提供者没能

提供与合同条款相符的数字内容时终止合同、以及在合同终止后恢复由用户产生

的数据。 

该 DCD 仍在讨论中，对其若干的更新已被发布（示例可参见此处）。成员国

也被邀请沟通其对于至少条款 3.6 和条款 16 的看法。截止到 2017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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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复可参见此处。 

根据条款 3.6，该 DCD 不适用于对于数字内容的组成部分和提供相关方的义

务和权利救济。条款 16 涉及合同的终止条款以及提供者对于向消费者提供获取

由消费者提供的、以及由任意其他用户产生并提供者保留的数据的技术手段的义

务。 

此处的一个困难是，数字内容服务可能由混合的电信渠道提供，包括多种服

务例如互联网、电话、游戏、数字电视、视频点播服务、云存储等。在保持其他

服务的同时终止合同的数字内容部分将是可行性不大、甚至技术上实现是困难的。 

成员国也注意到这与其他适用于电信领域的欧洲及国家的消费者法律之间

的冲突。进一步的，欧洲数据保护监督员指出了在数据保护问题上与 GDPR 之间

可能存在的冲突，并对于 DCD 的适用领域提出了建议（参见其在 2017 年 3 月 15

的观点）。因此，该 DCD 草案并不完备，还有可改进和清晰化的空间。但更明确

的是，关于数字化数据的权利和义务，仍需要一致化且便捷的法律框架。 

这一新的法律框架似乎控制并紧密依靠已有的关于数字服务的软件许可和

硬件运送方面的基础法律框架。 

该 DCD 可影响数字市场的许多服务，远超过互联网和电视服务范围。其在

欧洲的新数字商业模型的发展以及在社会网络、大数据、云计算、密码安全、电

子健康、电子商务等领域的新服务发展上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创造对于有价值的数字服务的积极环境与消费者对隐私/安全的顾虑这两

方面之间，尤其是对于处理个人数据已给出的许可其撤回的自由度，我们必须找

到一个良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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